
致全体贷款毕业生的一封信

温馨祝福篇

亲爱的同学：

你好！

光阴荏苒，时光飞逝，你即将离开母校，踏上人生新的征途。回想在母校的日子里，是国家、学校以及社会的援手让你得以全力拼搏，是助学贷款的帮助让你能够挥斥方遒。你刻苦拼搏、努力奋进，用青春的朝气、坚强的意志、创新的精神，谱写了一曲青春之歌。
都说故乡是人的生命之根，那么母校就是我们的生长之根，是每位学子心头一份永恒的记惦和思念。母校教会了你求知的方法、做人的道理，帮助你确立了人生的目标，树立了奉献的意识。多少泪水，多少欢乐，多少艰辛，多少拼搏，都将变成最美好的青春回忆。母校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你辛勤的汗水，母校的每一寸土地上，都留下了你奋斗的足迹！

身虽远，心相连。亲爱的同学，在这离别之际，请相信并永远牢记，无论你以后身处何方，母校的目光会始终关注着你，母校的心将永远和你在一起！

衷心祝愿你前程似锦，衷心期待你大展宏图！
温馨提示篇

为方便广大贷款毕业生顺利还贷、按时付息，现将相关事项温馨提示如下：

一、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毕业还款指南

1.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毕业还款将遵循以下原则和政策支持：

（1）根据《关于做好2025年国家助学贷款免息及本金延期偿还工作的通知》（财教〔2025〕69号）文件要求，自2025年1月1日起，对2025年及以前年度毕业的贷款学生2025年内应偿还的国家助学贷款利息予以免除，参照国家助学贷款贴息政策，免除的利息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别承担。对2025年及以前年度毕业的贷款学生2025年内应偿还的国家助学贷款本金，经贷款学生自主申请，可延期1年偿还，按照有关规定，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22年，延期贷款不计罚息和复利，风险分类暂不下调。

宽限期内按时偿还利息

按照规定，学生在读期间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毕业后继续攻读学位的借款学生，应在毕业当年的7月31日前向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书面证明，审核通过后，可继续享受贴息；不再继续攻读学位的，自毕业当年起自付利息，可享受5年的还本宽限期，期间只需偿还利息，暂缓偿还本金，如毕业后剩余贷款期限小于5年，则按《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计划还款。
宽限期后按时偿还本息

在毕业后的第二年（或第三年，具体取决于宽限期政策）的12月20日开始第一次等额偿还本金，之后每年的12月20日前都要按时偿还本金，贷款期限最后一年的9月20日前还清，具体时间见《借款合同》。

3.及时更新联系方式，完成毕业确认申请

若贷款银行为国家开发银行，请在2025年6月5日前，登录国开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线系统（https://sls.cdb.com.cn），查看自己的还款计划，特别是贷款金额和还款时间。在贷款金额及还款计划确认后，在“个人信息变更”模块下，如实填写最新家庭信息、就业信息、联系人信息及变更原因，如信息有错误或需更新信息，可到“个人信息变更”中先修改，然后回到该页面完成申请，仔细核对信息，必填项一定要填，特别是即时通讯。并告知贷款办理地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本人及家庭最新的通讯地址和联系电话，至贷款还完止。填写个人信息完毕后，在“毕业确认申请”模块下，确认基本信息、联系方式和贷款情况，并提交毕业确认申请。

若贷款银行为各地农商银行，在毕业前要及时与当地农村商业银行进行贷款情况确认，签订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还款确认书，并协商确定具体还款计划。

4.违约后果

若您未能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足额偿还本金及利息，将被视为贷款逾期。对于逾期的本金，将按照本合同借款利率的130%收取罚息。
银行有权按合同规定在新闻媒体和网络上公布违约学生信息；

违约信息及共同借款人信息载入中国人民银行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供全国各金融机构依法查询，直接影响个人信贷（信用卡、车贷、房贷等）；违约信息一旦进入征信系统，即使立即还款，违约信息也要保留5年；

（4）严重违约的贷款人还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二、还款方式

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可以随时还款，共两个步骤，一是签约，二是还款。随时还款一般当天扣款，三个工作日后可查询还款结果。

（一）随时还款“签约”

登录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线系统（https://sls.cdb.com.cn），进入系统后，系统会弹出提示框，内容为《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借款合同变更合同》。请仔细阅读后，点击“我已阅读并确认”，以完成签约操作。如果弹窗未出现或被直接关闭，您可以通过点击首页或“我的贷款”选项来重新进行签约操作。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您在2023年之后已经签署过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借款合同，新合同中已包含相关条款，因此无需再次签约。签约操作只需进行一次，且长期有效。
注意事项：

1.在左侧功能页签，点击个人资料维护，进入后点击随时还款签约页签，可查询随时还款签约状态。

2.随时还款签约后，还款时需自主操作扣款，无法再使用月度扣款。

3.全年除了每月最后5天、每天23点至24点等特殊时间段除外，其他时间段您可尝试进行主动还款，具体以您所查询的代理结算渠道终端显示壮态为准。

4.贷款逾期后，您应及时登录学生在线系统或第三方代理结算机构终端查询应还本息，并及时按照借款合同等约定的还款方式足额还款。

（二）还款

签约成功后，可通过以下方式还款：

1.通过支付宝APP还款（代理结算机构为支付宝的贷款学生适用）：登陆手机支付宝app，在搜索栏输入“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选择“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小程序”点击“在线还款”进行还款。

2.通过银联云闪付APP还款（已签约的学生均适用）：登陆手机云闪付app，在搜索栏输入“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选择“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小程序点击“在线还款”进行还款。

3.通过POS机在县级资助管理中心还款（已签约的学生均适用）：学生家长或其他人员可在县级资助中心现场刷助学贷款专用POS机还款，详细咨询县级资助管理中心。

同学们，按时还款，如期履约，是每一名贷款学生的义务，希望我们以上的提示能助你一臂之力。

离别在即，母校向全体贷款毕业生提出倡议，为了使自己能够享受幸福人生，也为了更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够顺利完成学业，请按时还贷付息，做诚实守信的海事人！
